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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体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指示精神，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助力北

京冬奥会，落实《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有关工作任务，扩大冰雪旅游产品优质供给，依据《滑

雪旅游度假地等级划分》（LB/T 083—2021）标准，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决定开展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认

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对象 

　　具有良好的滑雪场地资源，满足滑雪场所开发条件，能够满足游客以滑雪运动为主，兼具户外运动、康养度假、

休闲娱乐等旅游需求的度假设施和服务功能集聚区。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时间 

　　即日起至2021年11月29日止(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报主体 

　　各地滑雪旅游度假地所在县（区）人民政府。 

　　（三）申报条件 

　　1.符合行业标准《滑雪旅游度假地等级划分》（LB/T 083-2021）及相关细则要求； 

　　2.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到位，符合绿色发展理念； 

　　3.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措施到位，符合国家各项相关要求，滑雪度假地相关各类主体及其运营行为取得全部相关

必要手续； 

　　4.应具有地形、生态、气候、区位交通、发展潜力等综合条件优良的滑雪旅游场地资源，应有空间高度集聚的滑

雪旅游区，滑雪旅游设施与服务管理体系健全； 

　　5.游客综合满意度较高，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6.主要经营主体近2年无严重违法违规等行为记录，近2年未发生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和社会反响强烈的负面舆

情事件。 

　　（四）申报组织 

　　1.由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的申报组织工作，

各地申报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数量为1—2个，没有符合条件滑雪旅游度假地的省（区、市）可以不报。名单按优先

顺序排序，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纸质版。 

　　2.经过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商省级体育行政部门确认推荐的各申报主体书面填写《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认

定申请报告书》，提供纸质（A4纸）相关证明材料（一式两份），并提供U盘（含文字、图片和视频）。以上材料通

过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统一报送。申报主体还需通过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管理系统进行线上申报。 

　　（五）申报材料 

　　1.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推荐文件； 

　　2.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认定申请报告书，包括滑雪旅游度假地基本信息（含名称、管理机构、核心区位置、面

积等）、滑雪旅游场地与设施、滑雪旅游综合服务、滑雪旅游配套设施与条件、管理情况、提升计划等内容； 

　　3.滑雪旅游度假地自评报告及相关说明材料（含文字、图片和视频），电子版在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管理系统

填报； 

　　4.近2年无严重违法违规等行为记录和近2年未发生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与社会反响强烈的负面舆情事件的承诺

书； 

　　5.其他材料。 

　　三、认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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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家体育总局按照下列程序组织认定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 

　　1.组织材料审核和基础评价； 

　　2.以线上答辩形式组织开展综合评价； 

　　3.审定认定结果； 

　　4.对确定的认定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 

　　5.对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发布认定公告。 

　　四、其他事项 

　　1.各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严格按照行业标准《滑雪旅游度假地等级划分》（LB/T 083—2021）及相关细则要

求,切实把好初审推荐关,商省级体育行政部门后择优确定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的推荐申报名单。 

　　2.各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负责组织推荐申报对象，组织提交申报材料，组织符合条件的本地申报对象参与

评议答辩。 

　　3.被推荐的滑雪旅游度假地所在县（区）人民政府作为申报主体，要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完整、准确。各地要认

真总结申报对象的亮点特色，形成推介材料。 

　　联系人：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 栗君杰、唐菊 

　　联系电话：010-59882070、59882072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0号 

　　特此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2021年11月18日             

 

附件： 1. 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认定申请报告书.docx 

2. 近2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社会反响强烈的负面舆情事件的承诺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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